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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36/2021_2022__E5_B9_BF_

E5_AE_892011_c34_636154.htm 广安市旅游局关于转发《四川

省旅游局关于组织2011年全国导游人员资格考试的通知》 各

市、州旅游局： 根据《导游人员管理条例》（国务院第263号

令）、《导游人员管理实施办法》（国家旅游局第15号令）

，我局定于2011年912月组织本年度全国导游人员资格考试，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各市、州旅游局： 根据《导游人员

管理条例》（国务院第263号令）、《导游人员管理实施办法

》（国家旅游局第15号令），我局定于2011年912月组织本年

度全国导游人员资格考试，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

试报名 （一）报名条件 遵守宪法，热爱祖国，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具有高级中学、中等专业学校或以上学历，身体健康

，具有适应导游需要的基本知识和语言表达能力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民，可参加导游人员资格考试。香港、澳门永久性

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报考办法依照《国家旅游局关于香港、澳

门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报考全国导游人员资格考试有关

事项的通知》（旅办发[2008]174号）执行（见附件1）。 （

二）报考办法 1.报名方式 2011年四川省全国导游人员资格考

试全面使用网上报名。网上报名系统网址为ks.sclypx.com，考

生可登录四川旅游信息网/教育培训栏目（www.scta.gov.cn）

或四川旅游培训网（www.sclypx.com）查阅相关信息及详细网

上报名流程。 2.报名流程 （1）笔试 考生详细阅读网上报名

流程，严格按照要求操作，认真、准确填写个人信息，选择

参加笔试的行政区域，上传个人照片，按时缴纳考试费用。



填报完成后，考生应仔细检查，确保填报信息真实、有效，

缴费前可修改个人报名信息，系统确认考生缴费成功后，报

名信息不再修改。若因填报信息不实或错填、漏填，影响参

考资格，责任自负。 考生应牢记系统反馈的考生号和登录密

码。考生号和密码错误、遗忘，将失去当年考试资格。缴费

成功后考生登录报名系统，在规定时间内打印笔试准考证。 

（2）口试 笔试通过的考生和所有小语种考生（含日语、德

语、法语、泰语、朝鲜语，后同。）在规定时间内登录网上

报名系统缴纳口试费，逾期不缴费视为放弃口试资格。缴费

成功后，考生登录报名系统，在规定时间内打印口试准考证

。确有需变动考试时间的，由考生所在单位或学校出具证明

，于12月20日前向省旅游局提交书面变更申请，审核通过后

另行安排考试时间，逾期不予办理。 （3）加试 考生依照网

上报名流程注册，在规定时间内登录网上报名系统缴纳口试

费，逾期不缴费视为放弃加试资格。缴费成功后，考生登录

报名系统，在规定时间内打印口试准考证。 3.资格审核 依照

报名条件，口试前一日（上午9:00-12:00，下午13:00-17:00），

考生携带相关证件、资料（见附件4）到考试地点接受资格审

核。凡报名资料不符合报名条件的考生不得参加口试，取消

当年考试资格，笔试成绩不予保留。 4.网上操作时间安排 考

生(含加试)网上报名时间：9月1日至 9月30日 笔试缴费时间

：9月1日至 9月30日 笔试准考证打印时间： 10月17日至10月29

日 口试、加试缴费时间：11月28日至12月9日 口试、加试准

考证打印时间：12月19日至12月26日 二、组织考试 2011年全

国导游人员资格考试依据《四川省导游人员资格考试大纲》

（2008年修订版，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组织实施。2008年



修订版教材《旅游政策与法规》中相关内容与现行法律法规

不符的，以《旅行社条例》、《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

旅游投诉处理办法》和《旅行社服务质量赔偿标准》为准。 

按照《关于进一步严肃全国导游人员资格考试纪律加强安全

管理工作的通知》（川旅发〔2010〕147号）要求，各市、州

旅游局要严格落实考务工作纪律和考场安全纪律，严肃考试

纪律，确保全面完成我省考试工作任务。 具体考试分为： （

一）笔试 1.时间及安排 2011年10月29日。上午9:0012:00导游综

合知识、导游汉语言文学知识，下午14:0017:00旅游政策与法

规、四川导游实务。按准考证上标注的地点参加笔试。 2.科

目及分值 导游综合知识(100分)、导游汉语言文学知识(50分)

、旅游政策与法规(100分)、四川导游实务(50分)四科，总

计300分。 3.省旅游局统一命题、统一制卷、统一评卷。各市

、州旅游局负责本考区考务工作。试题均由客观题构成，从

题库中随机抽取，机读阅卷，题型附后(见附件2)。 4. 除小语

种考生外，其他考生的笔试成绩作为口试资格凭证，不带入

口试计算总成绩。 （二）口试 1. 时间及安排 2011年12月26日

至30日进行口试，按准考证上标注的时间、地点参加考试。

2.分值及规则 模拟景点讲解55分；模拟途中讲解 55分；语言

表达、仪表礼仪40分。口试规则附后(见附件3)。 3.省旅游局

统一组织评委评分，各市、州旅游局配合口试考务工作。 4.

报考小语种导游的考生均参加口试。根据笔试和口试的总成

绩，统一划定合格分数线 三、考试收费 根据国家旅游局《全

国导游人员资格考试管理办法》（旅人教发[1995]059号）及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财政厅文件（川发改价

格[2010]853号）的规定，2010年导游人员资格考试笔试费每



人180元，口试费：中文每人60元，外语每人85元。 笔、口试

考试费均由考生自行在网上报名系统缴纳。笔试报名结束后

，网上报名系统将按每人72元转入四川省财政厅专户，其余

用于各市、州旅游局组织当地笔试考务工作。 四、组织考前

培训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五十四条“不得

组织强制性的资格考试考前培训”的规定，我省导游人员资

格考试考前培训，坚持“培训自愿、考培分开”的原则，由

各市、州旅游局和省旅游培训中心负责组织。按照《关于严

肃全国导游人员资格考试纪律加强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

川旅发[2002]46号）文件精神，考生可自愿选择是否参加培训

。 五、公布成绩、发证 （一）成绩公布 省旅游局分别于2011

年11月29日前和2012年2月8日前公布笔试和口试成绩，届时考

生可登录网上报名系统（ks.sclypx. com）或导游成绩查询系

统（www.scta.gov.cn）进行查询。 （二）颁证 全国导游员资

格证书由省旅游局于2012年3月8日前颁发。通过考试的考生

在笔试所在地旅游局领取，成都考生在四川省人民政府政务

服务中心领取。 根据《导游人员管理实施办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旅游局第15号令）第八条、第十条的规定，对考

生经考试合格的，应予颁发全国导游人员资格证书。在其取

得《导游人员资格证》后申请办理导游证时，须参加颁发导

游证的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举办的岗前培训考核。各市、州旅

游局届时可根据工作需要举办岗前培训，培训费用收取应注

意完善收费许可手续。 本次考试将严格按照时间进程安排，

如有调整，我局将在四川旅游政务网等相关媒体上予以公告

，请各位参考人员报名后查询四川旅游政务网。 联系人及电

话：（028）86702062 韩曦 86702078 郑欣粤 86702905 季昆 特



此通知。 附件：（#0000ff>下载附件） 1．《国家旅游局关于

香港、澳门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报考全国导游人员资格

考试有关事项的通知》（旅办发[2008]174号） 2．《四川省

导游人员资格考试笔试题型说明》 3．《四川省2011年全国导

游人员资格考试口试规则说明》 4．考生口试资格审核携带

资料表 报考指南： 2011年导游人员资格考试报考完全指南

2011年导游人员资格考试报名方式汇总 编辑推荐： 2011年导

游基础知识各章要点归纳汇总 专题推荐： 2011年导游资格考

试备考专题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